
证券代码：002316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亚联发展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2 

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1、本次披露的合作项目对公司2021年及以后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 

本次开店宝支付与邮储银行上海分行的合作，开店宝支付仅配合邮储银行上

海分行进行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推广活动，并负责在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开立对公数

字人民币钱包，保管活动费用，及时退回未使用的费用，提供活动实际使用费用

的佐证材料。截至目前，开店宝支付与银行开展的合作项目仅有一个，本次合作

项目未取得收入，对公司2021年及以后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。开店宝科技及下属

公司尚未参与数字人民币分发流通环节相关的系统对接工作，暂不具备数字人民

币交易全面受理能力，亦不涉及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相关的芯片、基础技术等领

域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2、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

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（网址为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

露了《2020年年度报告》，开店宝科技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3,490.89万元，

同比下降31.89%，毛利率亦降低；开店宝科技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-9,781.79万元，

同比下降132.67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4,601.70万元，同比下降

134.67%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谨慎决策。 

 

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联发展”或“公司”）于

2021年5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出具的《关于对深圳亚联

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【2021】第203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关

注函》”），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的要求，对《关注函》

中所列问题进行书面说明，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： 



 

一、开店宝科技与中国邮储上海分行的具体合作内容，相关合作对开店宝

科技经营业绩的影响，并结合开店宝科技2020年经营情况，进行充分的风险提

示。 

回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

店宝科技”）的全资下属公司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店宝支付”）

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（以下简称“邮储银行上海分行”）

合作项目仅有一个，具体合作内容为开店宝支付配合邮储银行上海分行于“上海

新世界城”向客户发放每份金额为单个15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，每个客户仅可获

得一个，活动总名额3333个。本次合作属于开店宝支付配合邮储银行上海分行进

行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推广活动，开店宝支付主要负责在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开立对

公数字人民币钱包，保管活动费用，及时退回未使用的费用，提供活动实际使用

费用的佐证材料。数字人民币目前处于试点阶段，尚未形成商用，本次合作项目

未取得收入。开店宝科技及下属公司在数字人民币运营活动领域方面与其他银行

暂无合作，与邮储银行上海分行亦暂无其他已签署的合作协议。 

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（网址为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

露了《2020年年度报告》，2020年度开店宝科技受疫情影响交易量同比下降，同

时受市场竞争加剧、行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影响，导致开店宝科技2020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243,490.89万元，同比下降31.89%，毛利率亦降低；开店宝科技归属于

母公司净利润-9,781.79万元，同比下降132.67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为-4,601.70万元，同比下降134.67%。 

本次合作对公司2021年及以后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。开店宝科技及下属公司

尚未参与数字人民币分发流通环节相关的系统对接工作，暂不具备数字人民币交

易全面受理能力，亦不涉及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相关的芯片、基础技术等领域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二、请结合上述问题及回复，说明你公司在互动易的相关回复是否客观、

真实、准确、公平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。请自



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以互动易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，是否存在应披露

未披露信息，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。 

回复：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

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（以下简称“互动易”）问题回复涉及的相关事项未达到应

以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。公司高度重视与投资者互动，本着对投资者认真负责的

态度，在经过认真核实后对投资者提问作出回复，相关回复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

公平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误导性陈述。因此，公司不存在以互

动易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，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，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

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。 

 

三、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人员、持股5%以上股东

最近1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未来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及减持计划具

体内容，是否存在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、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，是否存在

利用信息披露、互动易回复等影响股票交易以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，并报备交

易明细和自查报告。 

回复： 

经核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、持股5%以上股东最近1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不存在内幕交

易、操纵市场、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，公司亦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、互动易

回复等影响股票交易以配合上述人员减持的情形。 

公司控股股东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乾德精

一”）持有的亚联发展5,226万股股票将于2021年5月24日10时至2021年5月25日

10时止（延时除外）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

拍卖活动（法院主页网址：https://sifa.jd.com/3601），若上述股票被成功竞拍，后

续完成余款缴纳、法院执行法定程序、股份过户登记等环节，乾德精一持有的亚

联发展股份数量将被动减持，并可能导致亚联发展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；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

亚联发展无限售条件股份。如因乾德精一持有的亚联发展5,226万股股票被拍卖



导致亚联发展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、持股7.3%的股东黄喜胜

不排除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亚联发展无限售条件股份。如前

述主体有具体减持计划，公司将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除上述情形外，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持股5%以上股东未来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。 

 

四、请你公司结合公众媒体报告、投资者咨询等涉及的内容，核查你公司

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

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等；若有，请及时披露或进

行针对性的澄清说明。 

回复： 

经核查，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网址为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已披露的信息外，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

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；董

事会亦未获悉公司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

未披露的、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；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

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近期未有机构及其他投资者到公司进行调研，未有相关

的调研报告在媒体发布。公司在互动易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的回复客观、真实、

准确、公平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经核查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

大信息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的情形。 

 

五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回复： 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网址为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为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

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 

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4日 


